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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AE_AA_E6_c122_483341.htm 据报载，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1年6月28日通过、7月24日公布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

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其全文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

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

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

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

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

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告还宣布，该批复自2001年8

月13日起施行。8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了终

审判决，齐玉苓获得精神等方面的各种赔偿近10万元。真是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述批复和案件引起了有关各方极大的关

注和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些法律专家指出，直接后果便

是‘宪法司法论’：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

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

述批复，预示着我国的宪政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所谓宪政，简而言之就是良宪及其充分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

以后，特别是到了现行的1982年宪法，无论从形式上，还是

从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等内容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宪政史上

最好的宪法。然而，由于既没有实行宪法的司法化，也没有

建立起违宪审查之类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所以即使是良宪



或比较好的宪法，但其实施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

决；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真正和完善的

宪政。而最近的上述批复，尽管还不是真正或完全意义上的

宪法司法化，但如果能按照这个正确的方向顺利地发展下去

，那么它却完全可以发展成为真正的宪法司法化，引导出司

法审查和一系列其他的宪法监督制度，从而使良宪得到正确

、充分的实施，在中国逐渐地建立起日益完善的宪政制度来

。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从本质上开辟了我国宪政发展史中

的一个新的时代，那么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批复，则可能使

我国的宪政在原有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更新和更高的发展阶段

。??宪法司法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 应该指出，只有

良宪而且被司法化，这才符合宪政及其发展规律的要求，才

符合我国民主、法治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第

一，宪法司法化，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要。宪法是

公民权利的保障书，甚至被列宁称之为“就是一张写着人民

权利的纸”，可见宪法与保障人民或公民的权利有着何等密

切的关系。那么，如何保障呢?当然最后也只能通过司法，即

通过诉讼才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据统计，我国现行宪法规

定的基本权利共18项，在一般法律中有相应规定的只有9项，

即使这9项在法律中的规定也往往是很不具体、很不完善的。

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如果司法、执法机关又不直接引用宪

法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公民的基本权利还会有什么

法律上的保障呢?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

迫切需要。应该指出，在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中，能否

用宪法和法律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对人民的法院来说

，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



道义问题。大家知道，1998年北京市西域区法院和第一中级

法院，对于店员王某等16人状告民族饭店侵犯了他们合法的

选举权一案，竟都以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为由，先后作出了

不予受理和驳回上诉的裁定；与此相比，最高人民法院今年

作出了有如上述的批复，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而又显著的进

步。 上述的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各种的压力和启发下，

经过反复、认真的权衡和研究之后，才作出的一个正确而又

富有远见的决定和选择。可以肯定，上述的批复，不仅对国

家和人民有好处，而且为法院今后的审判工作，也开辟了一

条更加广阔和顺畅的道路。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监督宪法

实施的迫切需要。众所周知，宪法也是法；既然是法，就应

该具有法律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就应该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那么一切法

律、法规和规章等等，就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而为了显示

宪法的法律效力，就必须实行宪法的司法化，让宪法也进入

实际的诉讼程序；为了确保宪法的根本法的地位和最高的法

律效力，就必须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违宪审查等一系列的宪法

监督制度。但是，几十年来，由于宪法未能够司法化，未能

够同执法、司法的实际活动联系起来，因而宪法的许多规定

实际上就没有被付诸实施，即长期处于被“虚置”也就是被

搁置不用的状态，这样，什么最高法、最高法律效力等等，

当然也就是一句空话了；由于宪法的实施问题没有得到很好

的解决，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等等一系列宪法实施的监督制

度，从有关的机构到程序等等，当然也就无从提起、未能加

以实际的解决了；由于宪法的实施及其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宪法学也就无话可说、处境尴尬，只能做些注



释或宣传性的工作，失去了具体的、活生生的研究内容和来

自于现实生活的强大的发展动力，而宪法和宪法学的这种虚

弱甚至失缺的状态，又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牵制和削弱了其

他部门法和部门法学的强劲发展；特别严重的是，由于宪法

的实施及其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各种权力没有

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监督，所以也就接连发生了像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

损失。 第四，宪法司法化，是今后我国实行民主、法治和改

革开放的迫切需要。本来，宪法是根本大法，它就应该去管

国家生活中的那些重大的问题、矛盾和诉讼；事实上，在各

个历史时期，国家生活中总会出现一些重大的问题、矛盾和

诉讼，而且它们是一般法律所管不了或没有规定的，这时就

只能依据宪法的规定，或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或精神，去尽

量完善地加以审理和解决。??关于宪法监督的设想 这里有几

个相关的概念，还有必要把它们订正一下、解释清楚。 宪法

司法化，已如前边所述，是指宪法也可像其他法律、法规一

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目前我

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其操作的主体只能是有关的人民法院。 

司法审查，当然是指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对有关的法律

、法规、文件和言行等等的合宪性，所进行的审查；如果说

的是一般的违宪审查，那么不仅司法机关，而且其他的有权

机关，例如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等等，也是可以进行这种是

否合宪的审查的。 宪法监督，即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是对可

能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和言行等等所进行的监督

，其目的是为了不使它们去抵触和破坏宪法，以保障宪法能

够得到顺利而又充分的实施。这里的监督，既包括宪法的司



法证，也包括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还包括对违宪言行的检

举、申诉和控告；这里的监督主体，就不仅仅是人民法院或

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而且还包括公民、政党、团体、其他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组织等等。因此，这里所说的宪法监督

，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基本上与实行思想、政治、组织

、法律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宪法保障是一个意思。 那么，

究竟由谁和怎样去实行宪法监督呢?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民一庭庭长黄松有认为，“由于我国没有设立专门的

宪法法院，因此，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模式可以参考美国的普

通法院模式，凡是有关宪法问题的纠纷都由普通法院按照普

通程序审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直接以宪法作为裁判的

依据”。我们谈论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法院等等，已经

久矣，但始终没有，而且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在今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内，恐怕也很难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因此，不

如从现有的机构出发，实行以法院为主、法院和人大互相配

合的这样一种二元的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监督的制度，似乎更

合理，也更现实一些。 笔者的设想，可以大致表述如下：在

省级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审理违宪诉讼案件，而且也实

行两审终审制。两级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时，都应该特别注

意引用宪法上的有关规定：当宪法和法律等对某一种情况都

有规定的时候，应该首先引用宪法的规定；法律等对某一种

情况没有规定的时候，当然就只能引用宪法上的有关规定；

当宪法、法律等对某一种情况都还滑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法

院就应该根据宪法的有关原则和精神，去审另这个案件。法

院在引用宪法、法律等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当然也就顺便而

又不可避免地行使了违宪审查权，即宣布法律、法规、规章



、条例等等的有关规定合宪或违宪、有效或无效。不服高级

法院的有关判决或裁定的，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是终审的判决或裁定。如果对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不服，还可以向全国人大下设的

宪法监督委员会提起申诉；该委员会在进行了相关的审查之

后，既可以维持原来的判决或裁定，也可以二分之一以上多

数的决定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还可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

的决定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至于法院如

果对该委员会的后两种决定不服，能否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决定再复议一次，这也是值得大家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众志成诚方能使梦想成真 要想使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完全变成

为现实，还需要有关各方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如果法

院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继续作出自己的显著贡献，那么我

国宪法司法化以致整个宪法实施监督的重担，都将会历史地

、责无旁贷地落到有关法院的肩上。 与此同时，在宪法司法

化的问题上，就国家机构的内部来讲，法院首先需要得到的

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说宪法

司法化搞得好坏的责任是在人民法院，那么宪法司法化能否

进行下去则首先或直接地取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此所

持的态度。 文革结束以来，法学界特别是其中的宪法学界，

从老一代的到中青年的宪法学家们，都已经为解决我国的宪

法司法化和整个宪法实施监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大量的

研究，提出了许多具体、宝贵的设想和建议。现在，在机遇

终于来到了，解决问题的条件也日渐成熟的这种情况下，学

者们当然应该抓紧机遇、再接再厉，为妥善解决我国宪法司

法化等问题，提供出更多、更好的配合和支持。 就在5年前



，一位杰出的青年法学家，在论及法制史的刑法时代、民法

时代和宪政时代的时候，还曾“乐观地预测，中国将在未来

的十、二十年内完成由民法时代步入宪政时代。”现在看来

，这个宪政的新时代，在我们大家的热切期盼中，的确是就

要到来了。吕泰峰｜郑州大学法学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